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非日常经营业务分级授权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公司规范运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规则》、《公司章程》，以及中央《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

企业贯彻落实“三重一大”决策制度的意见》中关于重大决

策、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度资金运作(简称

“三重一大”)事项必须由领导班子集体作出决定的要求，

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授权管理是指：公司股东大会对董

事会的授权；董事会对总经理（总经理办公会）的授权。 

第三条  本办法所涉及的授权事项主要包括投资项目、

融资、内部借款、担保、抵押质押、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资

产处置、关联交易、对外捐赠等事项。 

第四条  授权管理的原则是，在保证公司、股东和债权

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提高工作效率，使公司经营管理规范

化、科学化、程序化。 

 

第二章  授权权限 

第五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关，有权对公司

重大事项作出决议。  



 

 

（一）投资项目 

1.批准公司年度投资计划； 

2.批准公司单笔投资在 15亿元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 

3.批准公司单笔投资在 15亿元以上的股权投资项目。 

（二）融资 

1.批准公司股权融资项目； 

2.批准公司债券融资项目； 

3.批准公司在金融机构融资年度计划。  

（三）回购股份 

（四）担保、抵押、质押(票据除外) 

1.批准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事项； 

2.批准公司单笔在 15亿元以上的资产抵押、质押项目。 

（五）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批准公司单项金额在 10亿元以上的资产减值准备计提

项目。 

（六）资产处置 

1.批准公司单项金额在 10亿元以上的资产处置项目（股

权除外）； 

2.批准公司单项金额在 15亿元以上的股权处置项目； 

（七）债权或债务重组 

批准公司金额在 15 亿元以上的债权或债务重组项目。  



 

 

（八）租入或租出资产 

批准公司金额在 15 亿元以上的租入或租出资产项目。 

（九）签订许可协议 

批准公司金额在 15 亿元以上的许可协议。 

（十）对外捐赠 

批准公司年度捐赠预算；批准公司金额 3000万元以上

的预算内单笔捐赠；批准公司金额 300万元以上的预算外捐

赠。 

（十一）关联交易 

1. 批准公司签署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2. 批准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年度预算； 

3. 批准 12个月内单笔或累计金额在 7.5亿元以上的偶

发性关联交易事项。 

（十二）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十三）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十四）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十五）选举董事，决定有关董事的报酬事项 

（十六）选举监事，决定有关监事的报酬事项 

（十七）法定审计会计师和内控审计会计师的聘任 

（十八）公司章程修改 

（十九）公司年度报告 

第六条  董事会为公司的决策机构，在授权范围内行使



 

 

决策权。  

（一）投资项目                                                                                                                                

1.批准公司单笔投资在 2 亿元以上，15 亿元以内(含)

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境外投资项目、非主业投资项目除外）；

批准公司单笔投资在 1 亿元以上，15亿元以内(含)的境外固

定资产投资项目；批准公司单笔投资在 0.5亿元以上，15亿

元以内(含)的非主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2. 批准公司单笔投资在 2000万元以上，15亿元以内(含)

的股权投资项目。 

（二）内部借款 

1.批准公司对子公司内部借款； 

2.批准子公司间内部借款额度。 

（三）抵押、质押 （票据除外） 

批准公司单笔在 2 亿元以上，15亿元以内(含)的资产抵

押、质押项目。 

（四）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批准公司单项金额 10亿元以内(含)的资产减值准备计

提项目。 

（五）资产处置 

1. 批准公司单项金额在 10亿元以内（含）的土地处置

项目； 

2.批准公司单项金额在 15亿元以内（含）的股权处置



 

 

项目； 

3.批准公司单项金额在大于 0.3亿元（含）小于 10亿

元(含)的其它资产处置项目； 

（六）债权或债务重组 

批准公司金额在 2000 万元以上，15亿元以内(含)的债

权或债务重组项目。  

（七）租入或租出资产 

批准公司金额在 2 亿元以上，15亿元以内(含)的租入或

租出资产项目。 

（八）签订许可协议 

批准公司金额在 2 亿元以上，15亿元以内(含)的许可协

议。 

（九）对外捐赠 

批准公司单笔金额在 50万元以上，3000 万元以内(含)

的预算内单笔捐赠；批准公司金额 300万元以内（含）的预

算外捐赠。 

（十）关联交易 

批准 12个月内单笔或累计金额在 2000万元以上，7.5

亿元以内(含)的偶发性关联交易事项。 

（十一）批准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免 

（十二）批准中期报告（季报、半年报） 

第七条  总经理的日常工作形式为总经理办公会，总经



 

 

理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 

（一）投资项目 

1. 批准公司单笔投资在 2亿元以内（含）的固定资产

投资项目（境外投资项目、非主业投资项目除外）；批准公

司单笔投资在 1亿元以内(含)的境外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批

准公司单笔投资在 0.5亿元以内(含)的非主业固定资产投资

项目。 

2. 批准公司单笔投资在 2000万元以内(含)的股权投资

项目。 

（二）抵押、质押（票据除外） 

批准公司单笔在 2亿元以内(含)的资产抵押、质押项目。 

（三）债权或债务重组 

批准公司金额在 2000 万元以内(含)的债权或债务重组

项目。  

（四）资产处置 

批准公司金额在 3000 万元以内的资产处置项目（土地

和股权除外）。  

（五）租入或租出资产 

批准公司金额在 2亿元以内(含)的租入或租出资产项目。 

（六）签订许可协议 

批准公司金额在 2 亿元以内(含)的许可协议。 

（七）对外捐赠 



 

 

批准公司单笔金额在 50万元以内(含)的预算内单笔捐

赠。 

（八）关联交易 

批准 12个月内单笔或累计金额在 2000万元以内(含)的

偶发性关联交易事项。 

 

第三章  授权管理 

第八条  股东大会、董事会、总经理应该按照相应议事

规则和有关管理制度行使相应职权。 

董事会对授权范围内事项决策，原则上应由相关部门形

成会签文件，由分管工作的董事提出，以会议表决形式进行

决策。相关部门应提供充分的会议材料，严格遵循关联董事

回避制度。 

总经理对授权范围内事项决策，主要以总经理办公会等

形式进行集体决策，具体按照《总经理工作细则》及相关规

定执行。 

第九条  被授权人在行使职权时，不得变更或者超越授

权范围。 

第十条  董事会有权对被授权人的决策过程及执行情

况进行监督。 

第十一条  董事会可根据需要，对本办法规定的授权事

项及权限进行调整。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的制订和修改，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生效。 

第十三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或与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冲突时，以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及公司章程为准。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董事会负责解释。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 4月 18日 

 

 

 

 

 

 

 

 

 

 



 

 

股东大会、董事会、总经理分级授权情况表 

序号 决策事项 

分级授权权限 

公司总经理/总

经理办公会 
董事会 股东大会 

1 投资项目       

1.1 年度投资计划   审核 批准 

1.2 

单笔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境外投资项目、非主业投

资项目除外） 

 

批准≤2 亿元  

 

批准 2-15 亿元（含） 批准>15 亿元 

 
境外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批准≤1 亿元  批准 1-15 亿元（含） 批准>15 亿元 

 
非主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 批准≤0.5 亿元  批准 0.5-15 亿元（含） 批准>15 亿元 

1.3 单笔股权投资项目 批准≤2000 万元 批准 0.2-15 亿元（含） 批准>15 亿元 

2 融资       

2.1 股权融资 审核 审核 批准 

2.2 债券融资 审核 审核 批准 

2.3 金融机构融资年度计划 审核 审核 批准 

3 内部借款       

3.1 对子公司内部借款 审核 批准   

3.2 子公司间内部借款额度 审核 批准   

4 回购股份 审核 审核 批准 

5 担保 审核 审核 批准 

6 
单笔资产抵押、质押项目

（票据除外） 
批准≤2 亿元 批准 2-15 亿元（含） 批准>15 亿元 

7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审核 批准≤10 亿元 批准>10 亿元 

8 资产处置 

其它资产：批准

<0.3 亿元 

土地：审核 

股权：审核  

其它资产：0.3 亿元≤

批准≤10 亿元 

土地：批准≤10 亿元 

股权：批准≤15 亿元 

其它资产：批准＞

10 亿元 

土地：批准＞10

亿元 

股权：批准＞15

亿元 



 

 

9 债权或债务重组 批准≤2000 万元 批准 0.2-15 亿元（含） 批准>15 亿元 

10 租入或租出资产 批准≤2 亿元 批准 2-15 亿元（含） 批准>15 亿元 

11 签订许可协议 批准≤2 亿元 批准 2-15 亿元（含） 批准>15 亿元 

12 对外捐赠       

 
年度预算捐赠   审核 批准 

 预算内单笔捐赠 批准≤50 万元 
3000 万元≥批准＞50

万元 
批准＞3000万元 

 预算外捐赠  批准≤300 万元 批准＞300 万元 

13 关联交易       

13.1 日常关联交易年度预算 审核 审核 批准 

13.2  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审核 批准 

13.3 
偶发性关联交易 12 个月内

单笔或累计 
批准≤2000 万元 批准 0.2-7.5 亿元（含） 批准>7.5 亿元 

14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审核 批准 

15 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审核 批准 

16 
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

方案 
  审核 批准 

17 董事聘任   审核 批准 

18 监事聘任   
 

批准 

19 高级管理人员聘任   批准   

20 
法定审计会计师和内控审

计会计师的聘任 
  审核 批准 

21 章程修改   审核 批准 

22 年度报告   审核 批准 

23 中期报告（季报、半年报） 
 

批准   

 




